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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企业” 创建中疾控职业卫生新思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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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明确提出

“推动健康企业建设” 理念， 要求 “开展健康促进试点工作，
营造有益于职业健康的工作环境”。 江苏省 “健康企业” 创建

已历经科研探路、 试点先行、 示范引领阶段， 正逐步在全省

推广， 为职业卫生工作指明了新方向、 新思路。 现结合基层

职业卫生工作实际， 探讨推进创建及促进基层疾控职业卫生

工作拓展、 转型的实践参与模式。
１　 “健康企业” 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职业卫生监管职能分工调整， 尤其是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市场化以来， 市级以下疾控中心以检测、 评价为基础的职业

卫生工作模式被打破， 以致方向不明、 职责不清， 社会影响

力不断下滑， “边缘化” 日趋严峻。 “健康企业” 理念的提出，
以 “职业健康促进” 为核心的新方向， 为疾控机构职业卫生

工作开拓了新思路。
１ １　 以 “健康企业” 为目标， 稳定基层专业队伍， 强化专业能力

“健康企业” 为基层职业卫生提供了新目标、 新动力。 通

过目标实现强化专业队伍， 改善工作条件 （仪器、 设备、 经

费等）； 通过实战提高危害识别、 风险评估、 干预控制、 健康

教育等专业技能。
１ ２　 以 “健康企业” 为平台， 参与 “健康城市” 创建， 提

高社会认知度

充分利用现有专业队伍， 发挥技术优势， 为 “健康企

业”、 “健康城市” 创建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多层次、 多渠道

参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参与全民健康教育与企业健康促进，
提高社会认知度。
１ ３　 以 “健康企业” 为手段， 全面介入企业职业健康管理，
重塑职业卫生 “权威地位”

开展企业健康促进， 引导用人单位提升以职业病防治为

核心的健康管理水平。 发现健康风险， 提出干预措施并督促

实施， 促进改善劳动条件， 化解劳资矛盾， 促进职业卫生在

企业健康管理中的 “权威地位” 回归。
１ ４　 以 “健康企业” 为纽带， 协调政府、 企业、 劳动者多方

关系， 履行职业病防治社会责任

充分利用政府赋予疾控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能， 发挥技术

支撑核心作用， 协调安监、 卫生等相关部门以及用人单位、
劳动者等多方关系， 体现出最大的社会价值。
２　 立足 “健康企业” 工作模式探索

２ １　 思维转变

随着监管职能的变更及民营机构的介入， 基层疾控中心

职业卫生传统工作模式已被打破。 通过 “健康企业” 创建，
立足 “健康” 核心， 探索建立以 “职业健康损失” 为起点、
“职业健康改善” 为目标的职业卫生工作新模式， 最大限度地

发挥出疾控机构无可替代的专业优势。
２ ２　 参与模式设想

点、 面结合， 主动、 被动兼顾， 以技术指导为核心， 动

员多方、 全员参与的工作模式。 （１） 常规模式： 在提供技术

服务与技术支撑的传统模式基础上， 参与面上的职业病防治

工作， 开展职业病防治技术推广、 职业卫生宣传、 培训等；
（２） “企业需求” 模式： 基于企业需求提出申请的被动介入模

式。 疾控机构可针对存在问题开展职业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确定危害控制关键点， 提出干预措施与建议， 指导企业健康

促进， 必要时追踪评价效果。 （３） “风险发现” 模式： 基于政

府或专业机构 “风险发现”， 主动介入模式。 政府相关部门或

专业机构在监督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 诊断鉴定、 事故处置

等过程中， 对于发现的重大险患等， 疾控机构主动介入， 开

展风险评估， 提出整改措施， 督导落实［１］ 。
３　 具体工作思路

以职业病防治为核心， 兼顾慢性病等相关疾病， 覆盖

“健康企业” 创建全环节。 以职业流行病学思维为主导， 充分

借助健康教育、 慢病控制、 传染病控制、 心理疾病干预等学

科现有成果与手段， 分行业、 按需求开发简单、 易行的职业

健康促进工具包， 编制通用问卷， 制作职业健康宣传材料［２］ ；
开展需求分析、 问卷调查、 小组座谈、 风险分析、 过程评价、
效果评估等全流程方法探索， 制作表格、 模板等工具资料；
发挥疾控机构社会公信力与技术优势， 动员卫生、 安监、 工

会、 社保等多部门参与， 引导 “健康企业” 创建参与意识，
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高劳动者自我防范意识； 建立合

作平台， 引进防护用品公司、 健康管理机构、 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 民营体检中心及商业保险机构等第三方力量的参

与， 发挥各自特点， 共同服务 “健康企业” 创建。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 要 “强化行业

自律、 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发生。
“健康企业” 已成为 “健康中国”、 “健康城市” 的重要基础

与主要任务［３］ 。 “健康企业” 建设规划对当前职业卫生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 新目标、 新方向， 也为基层疾控机构工作模式

创新提供了新契机。 践行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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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理念， 为劳动者创造安全、 健康、 舒适的工作场所及

和谐的工作环境， 将是职业卫生 “健康企业” 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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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开展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是职业病早期预防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明

确要求用人单位应定期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

者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
２０１４） 是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依据及规范， 规定了职业

健康监护的基本原则和接触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开

展职业健康监护的目标疾病、 健康检查的内容和周期， 其中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周期粉尘类因素依据作业场所有毒作

业分级结果来划分； 有害化学因素大部分为固定时间周期，
少部分依据作业场所有毒作业分级结果来确定。 本文根据在

职业健康检查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 对在岗职业健康检查

中固定时间及依据作业场所有毒作业分级结果的两种划分周

期方式存在的不足进行探讨， 并提出相关建议， 供同行参考。
１　 固定时间周期存在的不足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中对大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在岗职业健康

检查给出了固定时间周期， 并在 《总则》 中说明定期健康检

查的周期应根据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性质、 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目标疾病的潜伏期和防护措施等因素决

定。 但对给出固定时间检查周期的化学有害因素来说， 检查

周期与接触工作场所有害化学因素浓度之间， 如对接触的有

害化学因素浓度不超标甚至远远低于职业接触限值的检查周

期如何进行调整、 变化等均无相关的规定及说明［１］ 。
由于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中对开展强制性职业健康监护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的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均无明确、
具体的规定及说明， 调查发现在职业健康检查的实际工作中

已经造成不规范且混乱的情况， 如检测浓度不低于最低检出

浓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员均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 造

成工作开展过度及人力、 物力、 财力等资源浪费； 仅对检测

接触浓度超过限值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忽

视检测采样存在的误差。

采用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ＮＩＯＳＨ） 统计学工

具对工作场所的大量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同一工作日

（８ ｈ）内或不同工作日内在随机采样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均呈对

数正态独立分布［２］ 。 假设职业性危害因素的长期暴露水平平

均值稳定， 但 １ ｄ 的采样结果可能是对数正态分布的低浓度部

分， 故即使 １ ｄ 暴露水平的平均值低于职业接触限值， 但仍存

在某一时段的平均暴露水平超过限值的风险［３］ 。 即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检测采样是总体取样的过程， 单个样本 （样品） 及

有限个数的样本 （样品） 无法代表总体特征的风险， 而将单

个样品分析结果分别与职业接触水平相比较， 有可能无法反

映作业场所的真实情况［４］ 。 因此， 仅对检测接触浓度超过限

值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会造成职业健康监

护工作开展不全面， 因而对发生职业病风险的防控不足， 未

能达到通过职业健康检查进行早期预防和干预的目的。
２　 依据作业场所有毒作业分级结果存在的不足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中依据作业场所有毒作业分级结果来划分

职业健康检查周期的粉尘类因素及有害化学因素， 又分为作

业场所有毒作业分级Ⅰ级、 Ⅱ级及以上两种类型。 分级标准

为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１ 部分： 生产性粉尘》
（ＧＢＺ ／ Ｔ２２９ １—２０１０） 与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２ 部分： 化学物》 （ＧＢＺ ／ Ｔ２２９ ２—２０１０）， 依据分级指数 （Ｇ）
的计算值， 作业级别分为 ０ 级 （相对无害作业）、 Ⅰ级 （轻度

危害作业）、 Ⅱ级 （中度危害作业）、 Ⅲ级 （高度危害作业）。
Ｇ （粉尘） ＝ ＷＭ×ＷＢ×ＷＬ

ＷＭ—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权重数； ＷＢ—粉尘职业

接触比值的权重数； ＷＬ—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的权重数

Ｇ （化学因素） ＝ ＷＤ×ＷＢ×ＷＬ

ＷＤ： 毒物危害程度及权重数； ＷＢ： 毒物的职业接触比值

权重数； ＷＬ： 体力劳动强度及权重数。
粉尘的分级指数公式中 ＷＢ 的计算方式为职业接触比值

（Ｂ） ＜１ 时， 其权重数 （ＷＢ） 取值为 ０， 则粉尘 Ｇ 的计算值也

为 ０。 根据粉尘分级标准， Ｇ 为 ０， 作业级别为 ０ 级， 即工作

场所粉尘的浓度＜职业接触限值时， 危害作业级别为 ０ 级。
化学因素的分级指数公式中 ＷＢ 的计算方式为职业接触比

值 （Ｂ） ≤１ 时， 其权重数 （ＷＢ） 取值为 ０， 则化学因素 Ｇ 的

计算值也为 ０。 根据化学因素分级标准， Ｇ≤１， 作业级别为 ０
级， 即工作场所化学因素的浓度≤职业接触限值时， 危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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